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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的作用

•減少當事人在香港及內地兩地法院就同
一爭議重複提出訴訟的需要

•為當事人的利益提供更佳保障
•令香港成為首個與內地就相互認可及強
制執行判決簽訂適用範圍如此廣泛的安
排的司法管轄區，印證 「一國兩制」 的
獨特優勢

•提升香港作為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和
區域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的競
爭力

▲林定國表示，兩地司法互助安排生效後，能
為兩地市民提供便利。

•就香港與內地相互認可和強制執行多類
民商事案件判決建立更全面的機制

•涵蓋生效的內地及香港民商事判決，包
括某幾類有關知識產權的糾紛的判決

•涵蓋金錢及非金錢濟助

《安排》的特點

《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
民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今日起落實生效。《內地民商
事判決（相互強制執行）條例》亦於今日起在香港實
施。惟《安排》生效前，網上突然湧現大量不實信息，聲
稱《安排》與香港國安法有關聯、 「在港資產可被內地直

接充公」云云。律政司司長林定國接受《大公報》專訪時
嚴正澄清，類似言論旨在引起恐慌，並沒有真實理據。

林定國表示，《安排》整體而言便利了內地和香港
居民的日常往來，其程序和要求符合國際標準，亦在知
識產權案件的判決等方面有所突破。律政司會繼續向市
民和商界講解《安排》，並及時澄清不實消息。

兩地司法互助 不存在自動充公
《民商事條例》今生效 林定國駁斥不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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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正視聽

大公訪談

爭取成立國際調解院總部 國家大力支持

▲國際調解院總部若落實在港設立，擬設在舊灣仔警署。

在香港登記內地判決申請流程

申請人向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提出申請，並同時提交支持申
請的誓章或誓詞以及其他文件，包括：
•內地判決的經蓋章文本；及
•由給予相關判決的內地法院所發出證明書，證明該判決
屬民商事判決並在內地生效。

第1步：

申請登記

第2步：

登記令

如法庭信納申請符合登記的規定，法庭可作出登記令，命
令登記該判決或該判決的任何部分。

申請人須將登記通知書送達所有可能是答辯人的各方（即
該內地判決可針對強制執行的各方）。通知書須列明的事
項，包括有關登記令的所有詳情，及可申請將登記作廢的
限期。

登記通知書送達後14天內（除非法庭另有指明時限），答
辯人可申請將登記作廢。

作廢理由的例子包括：
•申請並不符合登記的規定（例如判決須在內地生效）；
•該內地判決的原本法律程序的被告人，沒有按照內地法
律被傳召出庭；

•該內地判決是以欺詐手段取得的；及
•該內地判決的原本法律程序並不符合司法管轄權的規
定。

第3步：

尋求作廢申請
（如答辯人

提出相關申請）

第4步：

承認及強制執行

在作廢申請限期屆滿後，或者如有作廢申請而有關申請已
遭駁回，該內地判決可獲登記。

律政司司長林定國早
前在立法會透露，國家提

交在香港特區成立國際調解院總部的意向書
是截至目前為止收到唯一一份意向書。林定
國表示，國際調解院的概念來自我國正在與
其他國家談判中的國際公約，若談判成功，
將會設立國際調解院總部。香港的
申請獲得國家的大力支持，他目前
對香港的申請感覺 「樂觀」 和 「有
相當的信心」 ，會爭取所有參與國
家的支持。

「磁石效應」吸引更多人才
林定國指出，目前的方向是通

過爭取在香港設立國際調解院總
部，為香港爭取更多參與的機會。
因為調解地點其實 「周圍都可以選
擇」 ，要讓更多人選擇香港作為調
解地點，除了總部在香港，人才也
非常重要。他認同國際調解並不是

單純的法律問題，背後的國際關係、歷史脈
絡，都需要有一定的掌握，希望香港可以抓
緊這樣的一個契機充實自己，增加競爭力。
他相信，如果國際調解院總部設在香港，將
可以發揮 「磁石效應」 ，將跨境調解的焦點
放在香港，吸引相關人才。 「只要香港有機

會，人才自然會來。」
除了正在爭取中的國際調解院總部，亦

已有多個國際性法律相關組織在香港成立辦
事處。林定國說，國際性法律相關組織落戶
香港，正體現了他們對香港的認同。他笑
言，香港已經是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

心，但 「老鼠跌落天秤──自己稱
自己」 是沒有用的，要大家認同才
有用。而這些國際組織千挑萬揀，
在全世界、亞洲這麼多地方中，選
擇落戶香港，其實背後就說明了他
們明白香港是一個合適的地方、是
一個國際中心。

林定國指出，更多的國際性法
律相關組織願意來香港，可以為香
港帶來實際的經濟效益。他舉例
說，亞非法協已經在香港設立了區
域仲裁中心，香港的執業者也會在
這方面的仲裁有更多的機會。

大公報記者黃釔淼

抓緊機遇

可根據《民商事條例》登記的內地判決
並非所有內地判決都可按《條例》登記。內地判決是否可

以按《條例》登記的主要條件包括：

作出該判決的法律程序性質：
•在內地法律下屬民商事性質；或
•在內地法律下屬刑事性質，而該判決載有一項命令，要
求該法律程序中的一方就補償或損害賠償支付款項

作出判決的日期：在2024年1月29日當日或之後

登記期限：在另一方沒有遵從內地判決的規定（例如沒有
支付款項或履行作為）起計的兩年內提出

該內地判決在內地已經生效：
•該內地判決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
•該內地判決為第二審判決，並由高級人民法院或中級人
民法院作出

•如果該內地判決為第一審判決，並由高級人民法院、中
級人民法院或基層人民法院作出：申請人須進一步證明
按照內地法律，該判決不可上訴；或對該判決上訴的期
限已經屆滿，而無人提出上訴。

•關於被排除的婚姻或家庭案件（例如離婚、子女撫養糾
紛等）；（有關判決或可以按照《內地婚姻家庭案件判
決（相互承認及強制執行）條例》登記。）

•關於被排除的知識產權案件（例如侵犯發明專利或實用
新型專利的侵權糾紛等）；

•關於無力償債或破產事宜；或（內地破產管理人可按照
普通法申請認可及協助。）

•依據2024年1月29日之前訂立的 「選用法院協議」 所作
出的判決（《內地判決（交互強制執行）條例》會繼續
適用於這些判決）。

部分判決不能按照《條例》登記例子

林定國表示，整體而言，《安排》能
便利內地和香港居民的日常往來，簡單來
說，就是減少法律程序所需要的時間和費
用，同時提供確定性。他說，判決相互認
可和執行並不是新鮮事，在香港的普通法
傳統下已經有相關的程序，但《安排》可
以免除重複提出訴訟的費用和時間，也提
供了更清晰的機制，列明了什麼條件下可
獲認可、什麼條件下不會獲認可。

《安排》生效後，債權人可以用簡單
的程序，向香港法院申請進行登記，而債
務人也可以在時限內向法庭申請廢除登
記。

程序和要求符合國際標準
林定國指出，《安排》的程序和要求

都符合國際標準。具體來說，就是在《安
排》的設計中，借鑒和參考了《海牙承認
與執行外國民商事判決公約》，甚至在某
些方面更加進步。他舉例說，《海牙判決
公約》完全排除了知識產權案件的判決，
而《安排》明確涵蓋某些知識產權案件的
判決。

林定國表示，他和副司長、其他同事
都通過不同的途徑接觸商界、講解《安
排》，總體而言《安排》受到商界的歡
迎。去年他自己就參加了面向商界的相關
講座。講座後，與會者也會向他提問，而

在經他講解清楚後，都非常接受答案，也
覺得這樣的安排非常清晰。

推出專題網頁懶人包解說
除了面向商界解說，對於網上的一些

不實消息，林定國說，只要是法律相關
的，律政司同事都義不容辭要去 「正視
聽」 。他說，除了 「反駁」 ，如果是一些
人對於律政司提出的建議、或者律政司的
工作有意見，他希望雙方能在正確理解的
基礎上進行溝通。 「譬如有些人說 『自動
充公』 ，我會很有興趣了解你的理解的基
礎在哪裏，你看了哪一個條款讓你有這樣
的結論。如果能說得出來，我會和你討
論。如果說不出來的話，那我只有兩個結
論，一是你根本沒有看過就這麼說，二是
你看了之後故意這麼說。這兩種行為都是
不應該的。」

林定國介紹，律政司已經就《安排》
推出專題網頁，也正探討推出一些 「懶人
包」 。如果市民大眾對《安排》有興趣，
而又不想去看主體法律，可以嘗試從專題
網頁的宣傳單張和常見問題中獲取信息，
相信可以解答不少市民心中的疑問。他
說，民商事案件並不局限於做生意，其實
和市民息息相關，萬一市民在內地遇到意
外，或者需要到內地 「追數」 ，《安排》
都可以為市民提供便利。

掃一掃 有片睇

林定國：這個又是不存在的問題。整個制度的安排就
是同一件事不需要兩個地方打官司。以前可能存在的
問題是，我拿到了內地的判決，但卻發現原來欠我錢
的人在內地沒有資產。我想在香港向他追債，但內地
的判決在香港是沒有法律效力的，如果我在香港重新
打官司，那就很費時失事。

現在的做法就是，只要你的判決符合一定的條
件，比如是某些法庭作出的、也沒有應該廢除的理
由，我們就會接受。並不會重新檢視到底為什麼這麼
判，或者誰對誰錯，所以完全不會出現要對比兩邊法
律的情況，也就沒有所謂的 「雞同鴨講」 。

《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和執行民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生效前，網上突然流
傳不少關於《安排》的不實信息。律政司司長林定國為《大公報》讀者拆解其中三種，以正視聽。

林定國：其實很簡單，我完全明
白這類言論的目的，就是引起恐
慌。因為你首先貼上 「國安」 的
標籤，一些人就會主觀上覺得是
不是又 「搞」 我們， 「傷害人權
自由 」 。明白了是這樣的老
「橋」 ，就很容易看透這種言論
了，我們也可以提高警覺性。事
實上現在說的民商事安排，和他
們所說的完全風馬牛不相及，我
相信他們也說不出來兩者有什麼
關係、為什麼有關係。

林定國：這種言論我覺得首先是想挑起
兩個制度之間的比較，現在內地的司法
發展也很快，說可以在內地隨隨便便
「整」 個判決出來，我覺得這樣的說法

太不公道、太不客觀。
我純粹假設，可能在香港或內地，

真的出現了這樣異常的情況。那在我們
的《安排》裏，也有充分的保障，確保
無論香港還是內地的判決，到對方那裏
去申請執行的時候，有關判決都是在一
個公平的環境下拿到的。

拆解三大謬論 掃除恐慌

謬論一：這是把香港國安法的機
制又推展到民事方面。

謬論二：有些人可以將案件安排到
內地，這樣可以用內地的關係干涉
案件，讓判決對自己有利。

謬論三：香港和內地的法律體系差異太大，內地的
法庭不會理解香港的法律，香港的法庭也不理解內
地的法律，這樣的安排沒有意義，是「雞同鴨講」。


